
 

 

关于珠海奔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

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珠海奔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并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对由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推荐的珠海奔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申请文件提出第二轮问询意见。 

1.关于可比公司及毛利率。根据问询回复，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美佳音控股的子公司珠海美佳音科技有限公司的

主营业务包含兼容打印耗材芯片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与公

司存在重合。公司将力码科新增为公司可比公司并对公开转

让说明书相应内容进行更新。经查询公开信息，纳思达的主

营业务亦与可比公司较为相似。 

请公司：（1）全面梳理公司主要产品，合理选择各产品

的可比公司、可比产品；（2）补充说明各产品的成本构成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合理性，量化分析各产品

成本变动与收入变动金额及比例是否一致及其合理性；结合

关联采购与非关联采购的价格差异，说明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3）结合公司技术优势、

定价、成本控制等因素，按产品类型量化分析并披露公司与

可比公司各销售模式下境内外毛利率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对



 

 

公司成本的准确性、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业务收入及销售模式。根据问询回复，公司与部

分境外客户的主要条款包括授权在美国、韩国 Amazon、Ebay

等平台经营“Bentsai”品牌手持喷码机及墨盒相关产品。 

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对主要境内外客户的合同条

款差异情况，公司对经销商和贸易商的划分依据及其合理性；

将同为“Bentsai”代理商的 PURE AND MERIT INC、I-BOX 分

别定义为经销商和贸易商的原因及合理性、珠海迈维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同时作为经销商和贸易商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

是否存在代理商；（2）公司主要境外客户的成立时间、实际

控制人、合作起始时间、对应的销售模式，公司是否持续了

解“Bentsai”在 Amazon、Ebay 等平台的销售情况、未直接在

上述平台销售自有产品的原因、相关售后维保义务的承担归

属、公司是否与境外经销商和贸易商定期对账、各期末经销

商和贸易商从公司采购产品的对外销售情况、是否通过压货

提前确认收入。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并

补充对境外销售报关数据、退税、运保费等核查情况。 

3.关于同业竞争。公开信息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美佳音控股（6939.HK）的主营业务包括销售芯片及其他打

印机耗材组件。根据一反回复，美佳音控股及其子公司销售

的芯片与公司芯片技术及未来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请公司：（1）补充披露美佳音控股（包括其子公司，下



 

 

同）销售的打印机耗材的主要内容，与公司产品是否相同或

相似；区分公司与美佳音控股的芯片与打印机耗材产品，根

据各产品的生产流程、产业链上下游关系、销售区域、客户

及供应商是否重合等情况，说明美佳音控股是否与公司从事

相同、相似业务，与公司产品或服务是否存在替代性、竞争

性，是否有利益冲突、是否在同一市场范围内销售等，进一

步论证是否对公司构成竞争，是否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补充说明公司创始股东覃会及现任董监高人员与美佳

音控股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历史

上及目前所持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情形；覃会退出公司的

原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的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其他事项。（1）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实际控

制人由黄百立、詹青旋变更为郑宪徽。根据一反回复，公司

就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取得了郑宪徽、许美云、黄百立的确

认。请公司补充说明：①黄百立、詹青旋的任职经历、所在

国家或地区、投资或控制的企业等基本信息，并结合其合法

合规情况、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变更规避挂牌条件相

关要求情形。②未取得詹青旋确认的原因，詹青旋是否存在

异议、相关事项是否存在潜在纠纷。（2）根据一反回复，报

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外采墨盒半成品，公司自产的热发泡

喷墨打印喷头（含自产芯片）少部分用于公司产品。请公司：



 

 

①结合各产品的生产工序，补充披露公司各产品自行生产的

部分以及外购部分，公司是否采购软硬件后简单组装并销售，

公司外购软硬件是否发挥关键作用，公司自身核心技术如何

体现在产品及服务中，公司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②补充披

露公司自主研发的热发泡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规划，报告期

内及期后公司自主技术对应产品的收入占比情况。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

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

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

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补充披露、

核查。 

请你们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并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

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若涉及对《公开

转让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说明。如不能按期回复

的，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 



 

 

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

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疏漏、不实。 

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

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

作，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并视情况采取相应

的自律监管措施。 

 

 

挂牌审查部 

二○二三年七月十四日 


